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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有機材料優質專利讓與案公告 
有鑑於在面對市場、技術、產品的激烈競爭時，企業掌握優質專利可形成

強有力的防護網，並可藉此累積企業技術能力，成為企業在國際間競爭的最佳

籌碼；國立清華大學擬將其所擁有之優質專利，以讓與方式提供國內廠商，以

增加廠商國際競爭力及促進整體產業發展，並提昇研發成果運用效益。 

一、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華） 

二、 投標廠商資格：(二階段開標) 

第一順位：國內依中華民國法令組織登記成立且從事光電、電子技術領

域設計或製造或自有品牌之公司法人。 

第二順位：國內依中華民國法令組織登記成立之其他公司法人。 
三、 專利標的：有機材料優質專利(共計 7 個家族 18 件專利)。 

詳細資料請參考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OCIC）網站  
(http://ocic.nthu.edu.tw/ocic)及台灣技術交易資訊網(TWTM)網站 
(https://www.twtm.com.tw/Web/about/about.aspx)。 

四、 招標說明會： 

1. 招標說明會將於民國（下同）103 年 2 月 12 日於清華校區舉辦。 

2. 招標說明會採電子郵件方式報名。有意報名者，請於 103 年 2 月 10
日（含）下午 5 時整（含）前，發送電子郵件（請於電子郵件主旨上

註明“國立清華大學有機材料優質專利讓與招標說明會報名” ，並請於

電子郵件內文中陳明：公司名稱、公司電話、參與人數、姓名、職稱。）

予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聯絡人（請見十一、聯絡方式）進行

報名。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聯絡人將於 103 年 2 月 11 日前

發送電子郵件回覆並告知招標說明會會議資訊。 
五、 投標方法： 

1. 採通訊或親送方式投標，投標廠商應按標單內所列各項目填寫清楚，

加蓋投標廠商印信（公司大小章），連同押標金、廠商基本資料表、設

立文件：如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設立核准函、公司登記/變更資料或

公司設立登記表影本，裝入信封密封之，並在信封上註明“國立清華大

學有機材料優質專利讓與案投標”，並於 103 年 2 月 26 日下午 5 時整

（含）前（以送達收據為憑）掛號寄達或親送至：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創新育成中心 118 室 

國立清華大學 智財技轉組 吳專員(Mandy) 收 

2. 本標案採「專利組合」方式投標，專利組合不分開投標/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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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廠商重複投標者，投標廠商之全部投標均視為無效。   
4. 投標後除清華要求或同意外，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修

改其投標單。 

5. 投標廠商於投標時，不得附加任何成交條件。如附加任何成交條件者，

視為無效投標，無效之投標不進入決標程序。 
六、押標金： 

1. 押標金為總投標價格之 10%，以仟元為最小單位，以下四捨五入。 

2. 押標金應以現金、銀行本票或即期支票支付。若以銀行本票或即期支

票支付時，請註明受款人為「國立清華大學」。 
3. 押標金需連同投標單於截標日 103 年 2 月 26 日（含）下午 5 時整（含）

前一併掛號寄達或親送至清華，否則其投標視為無效；若有不足者，

清華得要求投標廠商補足。若於決標前未能補足者，視為其投標無效。 
4. 得標廠商之押標金移充簽約保證金；未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於開標後

掛號無息寄回投標廠商。 

七、決標方法： 
1. 開標時間為 103 年 2 月 27 日。 
2. 開標時，先審查及確認投標資格、投標文件、押標金是否符合公告內

容。 
3. 開標順序依投標廠商資格，採二階段開標。 
4. 同一案以出價最高且高於底價者得標。 
5. 同一案有二個（含）以上投標價格相同時，由清華現場抽籤決之，投

標廠商不得異議。 
6. 開標時將請律師到場監標。 
7. 開標後將個別通知投標廠商開標結果(不公告得標廠商)。 
8. 對於流標、廢標或無效投標之專利標的，清華得逕洽第三人為讓與等

交易行為。 
八、契約事項： 

1. 得標廠商應於接獲得標通知起 10 個工作天內，與清華簽訂「專利讓

與契約書」。 

2. 得標廠商如屆時未與清華簽訂「專利讓與契約書」或未繳清應付款項

時，清華得沒收簽約保證金並取消得標資格（但經清華同意者，不在

此限）；此外，清華得另洽第三人為讓與等交易行為，得標廠商不得

異議。 
3. 得標廠商與簽訂「專利讓與契約書」者，需為同一人，否則清華得沒

收簽約保證金並取消得標資格；此外，清華得另洽第三人為讓與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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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為，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4. 得標廠商簽署「專利讓與契約書」且生效時，本標案簽約保證金移充

為「專利讓與契約書」之讓與價金。 
5.「專利讓與契約書」自雙方依法簽章後生效。 

6. 專利相關登記手續，由得標廠商負責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或各國智權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負擔因相關手續所需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規

費、律師費等）。 
7. 得標廠商將遵守國家法律與經濟部暨所屬相關主管機關之法規、命令

(包括但不限於境外實施等規定)。前述法令變動時，亦同。   
8. 得標廠商同意其對於專利標的若有自行實施或授權或轉讓與第三人

於大陸地區或其他我國管轄區域外等，應檢視該專利運用行為是否可

能導致我國核心競爭力之削弱或影響國內研發創新佈局之情事，並遵

守相關之法令規定自行向主管機關為必要之申請或取得核准及同意。 
9. 得標廠商將就專利標的，授予清華永久享有無償、全球、非專屬及不

可轉讓之實施權利。此外，於簽署「專利讓與契約書」前，若清華已

分別就專利標的之一部或全部與第三人簽訂授權契約者，或對第三人

為不主張權利之承諾者，得標廠商同意容忍清華對相關特定人之授

權，且於清華前揭授權有效範圍內，不對該相關特定人依據專利標的

行使專利權。得標廠商嗣後若將專利標的專屬授權或讓與他人時，並

應使該專屬被授權人或受讓人同意本條約定。前述受讓人再為專屬授

權或讓與時亦同。 
10.得標廠商應自「專利讓與契約書」生效之日起負擔專利標的之申請、

答辯、維護等相關費用；「專利讓與契約書」生效日前之專利標的之

申請、答辯、維護等相關費用由清華負擔。得標廠商未依規定自行繳

費，致專利標的失效或發生其他不利益之效果者，概由得標廠商自負

其責，清華毋須為得標廠商之利益支付任何維護專利之相關費用或行

使任何專利法所規定之權利義務，亦毋須返還或賠償任何款項予得標

廠商。  
11.得標廠商同意並承認，「專利讓與契約書」僅為清華同意讓與專利標

的予得標廠商。清華亦僅依本標案公告日之專利現狀辦理本標案並讓

與專利標的予得標廠商，清華不擔保專利標的之申請中之專利可獲

證，或可依原始申請範圍獲證，或獲證專利權不會被撤銷、消滅或其

範圍不會變更等。清華亦不擔保專利標的無瑕疵、不擔保專利標的得

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或請求損害賠償、不擔保專利標的之合用性或商品

化之可能性，且不擔保得標廠商利用專利標的技術所製造產品之產品

責任。得標廠商或第三人因專利標的發生任何損害時，得標廠商同意

清華無須負擔任何責任，包括相關侵權與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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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讓與契約書」生效後，專利標的之任何舉發、被撤銷或其他糾

紛，得標廠商同意自行負責，概與清華無涉；清華亦毋須返還或賠償

任何款項予得標廠商。此外，清華並無提供任何有關專利標的之資料

文件予得標廠商，或是對得標廠商提供有關專利標的之諮詢講解或訓

練之義務。 

12.基於尊重智慧財產並維護合法授權者之權利，得標廠商欲對依中華民

國法律設立之第三人（以下簡稱本國廠商）就專利標的主張其權利

時，應先定合理期間且以合理之商業條件通知該本國廠商請求協商授

權或讓與事宜。 

13.得標廠商如為技術服務業者，應自簽署「專利讓與契約書」且生效日

起三年內，不以專利標的對本國廠商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上述期間內

得標廠商對本國廠商主張權利時，應依前述第 12 點前段約定並應採

授權或讓與為優先方式。得標廠商嗣後若將專利標的專屬授權或讓與

他人時，並應使該專屬被授權人或受讓人同意本條約定。前述受讓人

再為專屬授權或讓與時亦同。 
 

九、注意事項： 
投標廠商之投標行為，視為已充分閱讀、了解並同意本公告、標單、專利

標的及相關資訊之內容。各該內容如有不清楚或牴觸者，清華保留最終之

解釋與決定權利。 

十、領標方式： 

有意投標者，請與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聯絡人（請見十一、聯絡

方式）連絡。 

十一、聯絡方式： 
公告／招標等問題請洽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聯絡人 

國立清華大學 智財技轉組 吳專員(Mandy) 

電話︰(03)516-2300，傳真：(03)571-9649 

電子信箱：yuling@mx.nthu.edu.tw 

地址：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創新育成中心 1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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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專利讓與清單明細（組合 1，共 7 個家族，18 件專利） 
 

技術領域 
/組合 家族編號 案件數 計畫來源 申請/獲證 

國家 申請號 專利證號 

有機材料 
1 

I5P98140 
1 經濟部 中華民國 096132014 I358405 
2 經濟部 美國 11/944,635 7,862,908 

I5P98141 
3 經濟部 中華民國 096131802 I322141 
4 經濟部 美國 12/000,147 7,671,241 

I5P99158 
5 經濟部 中華民國 099142097 I408128 
6 經濟部 美國 12/985,678 8,475,939 
7 經濟部 大陸 201110050866.X  

I5P101146 

8 經濟部 中華民國 099103141 I397516 

9 經濟部 日本 2011-016949 
特許第 

5325242 號 
10 經濟部 美國 12/762,364 8,288,015 
11 經濟部 美國 13/517,607 8,445,120 
12 經濟部 大陸 201010180914.2  

I5P103001 
13 經濟部 中華民國 101132378  
14 經濟部 美國 13/603,669  
15 經濟部 大陸 201210325514.5  

I5P100026 16 經濟部 美國 11/933,855 7,915,414 

I5P102086 
17 經濟部 中華民國 099103868 I392721 
18 經濟部 美國 12/656,927 8,4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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